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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

经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



 

 

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桂林福达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进行了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4）全体监事承诺 2015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对外报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桂林福达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应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在设计和执行等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会审字[2016]0347 号《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公司监事会同意对外报出《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同意对外报出《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同意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6年的审计服务，

包括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变更的议案》。 

石广文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因石广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故其辞职申请将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方生效。在此之前，石

广文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增强监事会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审核能力，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公司控股股东桂林福达集团有限

公司提名马建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时

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马建龙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2 月 27 日 

附： 

马建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生，毕业于广西大学会计专

业，助理会计师。曾任广西陆川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会计，广西桂林汽车零部件总厂会计、

财务科长，桂林福达集团财务部副经理。现任桂林福达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

部经理。 


